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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HC02-2025-0003

衢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文件

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衢发改发〔2025〕41号

衢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衢州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机

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5〕2975号）、

《浙江省物价局关于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》（浙

价服〔2011〕408号）、《浙江省定价目录（2022年版）》《衢州市

机动车停放管理办法》（衢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5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结合市区实际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衢州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

费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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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收费区域和范围

本文件所称的“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”是指在中心城区

范围内（不含衢江区，下同）为机动车提供停放服务而收取的费

用。停车区域收费范围分为三类，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

调整、公布，调整周期原则上不低于 3年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本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适用于市区纳入政府定价管理

的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。具体包

含：城市道路公共停车泊位、交通场站（含机场）停车场，公立

医院、列入公共体育设施名录的体育场馆、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

景区配套停车场，政府财政性资金、国有城市建设投资（国有交

通投资）公司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。

（二）除政府定价管理以外的其他各类停车设施服务收费实

行市场调节价，由经营者根据法律法规，综合考虑市场供求和竞

争状况自主确定收费标准。

三、收费标准制定原则

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按照路内高于路外、地上高于地

下、城市中心区域高于外围区域、交通拥堵时段高于非拥堵时段

等差异化供给的原则，综合考虑停车设施的等级、地理位置、服

务条件、供求关系、疏导交通及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等因素确

定。

四、免收停车费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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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公务或者任务的军车（含武警车辆）、警车、消防车、

制式执法车、应急救援（救灾抢险）车，环卫清运车、医疗救护

车、市政工程抢修车和其他依法应当免收停车费的车辆免收停放

服务费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均为最高标准，停车场所经营

者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优惠措施，如延长免费停车时间、收费标

准下浮、错峰共享包月等。

（二）对有特殊要求或配备专业设施的政府定价停车场收费

标准由市发改委另行制定；为提高停车资源使用效率确需改变停

车收费标准的，停车场所经营主体可提出申请，由市发改委另行

制定。

（三）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均应按规定实行明码标价，在服

务场所及缴费地点的醒目位置，公布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车型

分类、计费时段、免费停放时间、服务承诺、投诉举报电话等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一经发现并查实有价格违法行为，由市场监管部

门依法处理。

（四）本文件自 2026年 1月 15日起施行。《衢州市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关于衢州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衢

发改价〔2015〕8 号）、《衢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衢州市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规范衢州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》

（衢发改价〔2015〕9 号）文件同步废止。《衢州市区机动车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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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收费区域划分方案》（详见附件 1）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

公布修订方案之日起同步调整。

附件：1.衢州市区机动车停放收费区域划分方案

2.衢州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

衢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5年 12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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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衢州市区机动车停放收费区域划分方案

一类区域：①东至衢州机场（不含）、衢化路（含），西至衢

江北路（江滨北路）、衢江中路（含）、衢江南路（含），南至三

衢路（含），北至衢江北路（含）。②东至衢江，西至智慧大道（含），

南至常山港，北至三江中路隧道、石梁溪、亭川东路（含）。

二类区域：①以南区、智造新城为主，东至白沙溪（不含），

西至江山港（不含），南至浙赣铁路、浙西大道（含），北至三衢

路（不含）。②智慧新城一期北片区域，东至庙源溪、衢江（不

含），西至智慧大道（含），南至三江路隧道、石梁溪、亭川东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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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不含），北至沪昆高速（不含）。

三类区域：①智慧新城西片区域，西至石华线、杭衢高铁（不

含），北至柯城路（含），南至 320国道（不含），东至智慧大道

（不含）。②东港区域，东至中关村大道（含），南至东港六路（含），

西至霞飞南路（含），北至东港三路（含）。③衢化区域，东至衢

化东路、乌溪江（不含），南至纬五路，西至衢化路、厂前路，

北至赣州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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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衢州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

收费类别
收费
区域

收费时段
收费标准

备注
4 小时（含）内 4 小时后

经批准收费的城
市道路公共泊位

一类
区域

8:00-21:00 1.5元/30分钟 2.5元/30分钟
①30分钟内免费
②以 30分钟为计费单位；
③单车单次封顶：一类区域 45元/日；
二类区域 30元/日；三类区域 15元/日

二类
区域

8:00-20:00 1元/30分钟 2元/30分钟

三类
区域

8:00-18:00 0.5元/30分钟 1.5元/30分钟

政府财政性资
金、国有城市建
设投资（国有交
通投资）公司投
资的公共停车场

一类
区域

0:00-24:00 1元/30分钟 2元/30分钟

①30分钟内免费
②以 30分钟为计费单位
③单车单次停车封顶 15元/日。实行停
车包月的，收费标准为 200元/月·辆

二类
区域

0:00-24:00 0.5元/30分钟 1.5元/30分钟

①45分钟内免费
②以 30分钟为计费单位
③单车单次停车封顶 12元/日。实行停
车包月的，收费标准为 180元/月·辆

三类
区域

0:00-24:00 0.25元/30分钟 1元/30分钟

①1小时内免费
②以 30分钟为计费单位
③单车单次停车封顶 10元/日。实行停
车包月的，收费标准为 160元/月·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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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场站（含机
场）停车场

/ 0:00-24:00 1小时（含）内：3元/次·辆；1
小时之后：0.5元/30分钟

①20分钟内免费
②1小时后，以 30分钟为计费单位

公立医院配套停
车场

/

7:00-17:00 2.5元/30分钟
①2小时内免费
②以 30分钟为计费单位
③单车单次停车封顶 30元/日17:00（含）-

次日 7:00
（含）

1元/30分钟

列入公共体育设
施名录的体育场
馆配套停车场

/ 0:00-24:00 4小时（含）之内：0.25元/30分
钟，4小时后：1元/30分钟

①1小时内免费
②以 30分钟为计费单位
③单车单次停车封顶 10元/日

注：1.上述收费标准均为小型车，其余车型按实际占用车位数计费，摩托车减半收取。

2.机动车实际停放时间超过免费停放时间的，免费停放时间计入停车计费时间；连续停放超过 24小时的，超过

部分按上述收费标准重新计算。

3.机动车停放场所按时间为计费单位的，计费时间尾数不超过 15分钟的，不计费；超过 15分钟的，按一个计

费单位计费。

4.所有车位均为立体车位的停放场所收费标准按同一区域停放场所的 80%计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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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12月 2日印发


